
 甘南州医疗保障局权责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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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处罚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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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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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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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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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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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地方权
力编码

子项地
方权力
编码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追责情形
办事
层级

1

对医保定点医药机构
、医保经办机构、参
保人骗取医保基金支
出的处罚

行政
处罚

116230
00MB15
76132A
362023
600100
0

甘南
州医
疗保
障局

规划
财务
和基
金监
督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经及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经欺诈、
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的，由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属于社会保险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执业资格的，依法吊销其
执业资格”；第八十八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
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
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1.立案阶段责任：发现医保经办机构、医疗机
构、药品经营单位等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及参保
人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的予以调查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主管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
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
两人，调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
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当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阶段责任：审查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
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
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
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主要证据不足
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4.告知阶段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
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
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
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
5.决定阶段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
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
等内容。
6.送达阶段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
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阶段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
监督当事人履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
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
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7.违反“罚缴分离”规定，擅自收取罚款
的；
8.不使用罚款单据或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
的罚款单据的；
9.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罚款的；
10.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11.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为。

市级

2

对医疗保障基金违法
违规行为提供主要事
实和证据的举报人的
奖励

行政
奖励

116230
00MB15
76132A
362083
600100

0

甘南
州医
疗保
障局

规划
财务
和基
金监
督科

    1.《甘肃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暂行）》的通知（甘医保发﹝2019﹞35号） 第一章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对医疗保障
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及其工作人员，以
及参保人员等涉嫌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进行举报，提供相
关线索，经查证属实，应予以奖励的，适用本办法。第五条 各统
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具体负责本统筹地区举报案件的查处，以
及奖励决定告知、奖励标准审定和奖励发放等工作。第九条 省医
疗保障局及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级举报电话
。逐步扩充网站、邮件、电子邮箱、APP等举报渠道，也可统筹利
用当地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方便举报人举报。”
    2.《甘肃省欺诈骗取医疗保险基金行为举报奖励实施办法
（暂行）》的通知（甘医保发﹝2019﹞35号） 第一章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举报人），对医疗保障
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及其工作人员，以
及参保人员等涉嫌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行为进行举报，提供相
关线索，经查证属实，应予以奖励的，适用本办法。第五条 各统
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具体负责本统筹地区举报案件的查处，以
及奖励决定告知、奖励标准审定和奖励发放等工作。第九条 省医
疗保障局及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本级举报电话
。逐步扩充网站、邮件、电子邮箱、APP等举报渠道，也可统筹利
用当地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方便举报人举报。”               

1.受理责任：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受理。
2.审查责任：对奖励对象的材料进行审核。
3.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公示对象进行公示
。
4.决定责任：按照程序报请研究审定，依法进
行奖励。
5.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受理和查处举报案件的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的，视情节轻
重给予行政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1.伪造或者教唆、伙同他人伪造举报材
料,冒领举报奖金的；
2.未经举报人同意,泄露举报人相关信息
的；
3.受理举报后,没有正当理由不予调查处
理或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的；
4.贪污、挪用、私分、截留奖励资金的；
5.其他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

市级

1



序号 事项名称 子项名称
权力
类型

地方权
力编码

子项地
方权力
编码

行使
主体

承办
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内容 追责情形
办事
层级

3

对医疗机构、药品生
产经营企业在药品交
易过程中发生的各种
不诚信行为的监管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30
00MB15
76132A
362103
600100
0

甘南
州医
疗保
障局

规划
财务
和基
金监
督科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令第149
号）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
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医疗
机构。第五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的监督管
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三十六条　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有关
药品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强药品管理。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
机制的意见》（2013年2月10日，国办发〔2013〕14号）提出：严
格执行诚信记录和市场清退制度。对在采购过程中提供虚假证明
文件、蓄意抬高价格或恶意竞价、不按合同规定及时配送或供应
质量不达标药品，以及向采购机构、医疗机构或个人进行贿赂或
变相贿赂的企业，一律记录在案，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
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查处结果。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被司法机关及
行政机关查处的企业，两年内不得参与药品招标采购。
    3.《国务院关于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
年）的通知》（2014年6月14日，国发[2014]21号）明确规定：医
药卫生和计划生育领域信用建设，加强医疗卫生机构信用管理和
行业诚信作风建设。加强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强化行政监
管性约束和惩戒，在现有行政处罚措施的基础上，健全失信惩戒
制度，建立各行业黑名单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

1.不诚信行为的确定阶段：（1）依据我省《甘
肃省药品集中采购诚信管理办法（试行）》
（甘卫药政发[2014]521号）（以下简称《诚信
管理办法》）文件中认定的医疗机构、药品生
产及经营企业在参加我省药品集中采购工作中
的不诚信行为，确定医疗机构、药品生产及经
营企业的不诚信行为。 （2）医疗机构、药品
生产企业、配送企业、人民群众等社会各界的
举报查实。
2.不诚信行为的处罚确定阶段：对不诚信行为
进行核查，并依据《诚信管理办法》落实不诚
信行为并进行处罚。
3.不诚信行为的申诉阶段：允许医疗机构、药
品生产企业、配送企业对惩处进行申诉。
4.不诚信行为的处罚下达阶段：对各种不诚信
行为的处罚上传至诚信档案，并进行信息公开
。
5.不诚信行为的事后监管阶段：对各种不诚信
行为进行减分管理，根据不诚信行为的次数和
情节给予市场清退。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检
查，了解整改情况。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投诉举报的不诚信行为不予调查处理
的；
2.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3.在实施监督检查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
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市级

4

对我省非营利性医疗
机构在特殊情况下使
用我省非集中采购中
标药品进行核准

其他
行政
权力

116230
00MB15
76132A
362103
600200
0

甘南
州医
疗保
障局

规划
财务
和基
金监
督科

    国家卫生部《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2010年7月
7日，卫规财发 [2010] 64号）第三十二条 医疗机构原则上不得
购买药品集中采购入围药品目录外的药品。有特殊需要的，须经
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管理机构审批同意。

1.受理阶段责任：各级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受理
同级医疗机构递交的申请。 
2.审查阶段责任：重点核查医疗机构提出采购
的药品是否满足备案采购的要求。
3.决定阶段责任：对符合要求的，准予采购。
4.事后监管责任：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了
解医疗机构对药品供应使用情况的反馈，采取
相关保障供应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
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对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备案的； 
2.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准予备案的；
3.备案中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
其他利益；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市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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